
关于资产处置线下竞价规则
为切实规范本次国有资产处置线下竞价行为，充分保障资产处置方、意向受让方（以下简称“竞买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竞价过程实现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遵循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紧密结合本次资产处置公告相关约定，特制定本规则。本规则作为资产处置公告的补充条款，与公告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所有参与线下竞价的竞买人，皆视为已认真仔细阅读、全面深入理解并自愿遵守本规则全部内容。若有违反本规则的行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违约后果。
[bookmark: heading_0]一、竞价前提与资格确认
本次线下竞价仅适用于公告期内征集到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情形（若仅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按公告约定采取协议处置方式成交），竞买人需已完成资格确认并足额交纳保证金，方可参与线下竞价。本次资产处置已履行国有资产处置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处置资产。
竞买人参与竞价前，需再次确认自身符合受让资格，联合受让方需出具联合受让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出资比例及违约责任），经处置方核对确认后，方可参与竞价，联合受让方视为一个整体参与竞价，共同承担成交后的全部权利义务。
竞买人需携带本人（或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资格确认通知书、保证金缴纳凭证，在竞价开始前30分钟到场签到，领取竞价号牌及竞价相关资料，未按时签到或资料不全者，视为自动放弃竞价资格，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工作人员全程监督签到过程，做好相关记录备案。
本次竞价是否存在优先权（依据资产处置公告约定：□是 ☑否），所有竞买人享有平等竞价权利，无任何优先受让情形，严格遵循竞争择优原则，杜绝暗箱操作、违规倾斜等行为，保障国有资产权益不受损害。
[bookmark: heading_1]二、竞价准备与现场纪律
竞价现场由处置方组织，设置主持人1名、记录员1名、监审员1名（可由纪检监察人员或第三方监督人员担任），负责竞价过程的主持、记录、监督工作，确保竞价过程规范有序、全程可追溯，相关记录留存归档，以备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核查。
竞价开始前，主持人将宣读本次资产处置相关信息（包括标的概况、挂牌底价、加价幅度、竞价规则、成交后履约要求等），明确本次资产处置已完成资产评估及审批备案手续，竞买人需认真聆听，若有疑问，需在竞价开始前提出，竞价开始后，不再接受任何关于规则及标的的咨询。
竞买人需遵守现场纪律，不得喧哗、不得恶意串通、不得干扰竞价秩序，不得阻碍其他竞买人竞价，若出现上述行为，主持人有权终止其竞价资格，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将其违规行为记入资产交易不良信用记录，限制其参与后续资产处置项目。
竞买人委托代理人参与竞价的，代理人需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需明确委托权限，代理人的一切行为均视为委托人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由委托人承担，处置方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核对确认。
本次资产为整体处置（依据资产处置公告约定：☑整体处置 □单独处置 □其他），竞买人竞价即视为同意对标的资产整体受让，不得要求拆分受让，处置过程严格遵循国有资产整体处置相关规定，确保资产处置的完整性和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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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方式：采用增价竞价方式，以经审批备案的挂牌底价（以资产评估价为基础确定）为起始价，竞买人依次加价，最终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成为最终受让方（报价相同的，先报价者优先），严格遵循“价高者得”原则，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符合国有资产处置要求。
[bookmark: _GoBack]加价幅度：本次竞价设定固定加价幅度（每次加价不低于100元)，加价幅度需符合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竞买人可在固定加价幅度基础上自愿提高加价金额，但不得低于固定加价幅度，否则报价无效。
报价规则：
竞价开始后，主持人宣布起始价及加价幅度，竞买人通过举牌方式报价，举牌即视为有效报价，报价后不得撤回；若需提高报价，需再次举牌，明确加价金额，记录员实时记录报价情况，监审员全程监督，确保报价真实有效、全程可追溯。
竞买人报价后，主持人将当场重复报价金额，确认无异议后，进入下一轮竞价；若无人继续加价，主持人将连续三次宣读当前最高报价，三次宣读后仍无人加价，且最高报价不低于挂牌底价的，主持人击槌确认成交，最高报价者为最终受让方；若最高报价低于挂牌底价，主持人宣布竞价终止，本次资产处置流标，处置方将按照相关规定重新组织处置，必要时可适当调整挂牌底价。
竞买人未举牌的，视为放弃本轮报价；连续两轮未报价的，视为自动退出竞价，不得再参与本次竞价，退出后需配合处置方做好相关登记记录。
竞价时间：每轮报价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若某一轮竞价中，竞买人迟迟未报价，主持人可适当缩短报价时间（最短不低于30秒），逾期未报价的，视为放弃本轮报价，确保竞价高效有序，符合工作规范。
特殊情况处理：竞价过程中，若出现设备故障、现场秩序混乱等不可抗力因素，主持人有权暂停竞价，待问题解决后，继续竞价；若无法继续竞价，主持人宣布竞价终止，另行通知竞价时间，并将相关情况书面报备监管部门，由处置方做好后续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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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成交后，主持人当场宣布成交结果，监审员签字确认，记录员整理竞价全程记录，归档留存。最终受让方需在竞价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与处置方签署《成交确认书》及资产交易合同，逾期未签署的，视为单方违约，处置方有权收回标的资产，重新处置，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保留追诉其补足再次处置成交金额差值的权利，并将其违约行为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最终受让方需按照交易合同约定，按时支付成交价款及相关交易费用，成交价款需足额存入处置方指定的财政专户，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若未按期支付，视为违约，处置方有权单方终止交易、解除合同，重新挂牌处置，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
成交后，最终受让方需配合处置方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按标的现状接收资产（依据公告约定：处置方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受让方不得以不了解标的为由退还标的），资产移交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及风险，由最终受让方承担，处置方做好资产移交记录，及时核销相关资产台账信息，同步完成会计处理。
若最终受让方未能按本规则、资产处置公告或交易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的，处置方有权单方终止本次交易、解除合同，将标的资产重新挂牌处置，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保留追究其全部违约责任的权利，并将其违约情况书面报备国有资产监管部门。
未成交的竞买人，其缴纳的保证金将在竞价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按原缴纳路径无息退还，若竞买人存在违规竞价行为，保证金不予退还，违规情况记入不良信用记录，限制其参与后续资产处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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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线下竞价严格遵循“价高者得”原则，处置方对竞价过程及结果拥有最终解释权，若竞买人对竞价结果有异议，需在竞价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处置方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认可竞价结果，处置方收到异议后，需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涉及重大异议的，需报备监管部门。
竞买人参与竞价，即视为已完成对标的资产的全部尽职调查，完全认可资产评估报告所披露的内容，自愿按标的现状受让，成交后不得就标的瑕疵、数量、质量等问题向处置方提出异议，处置方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符合国有资产处置披露要求。
本次资产整体处置，交易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对部分标的物产生争议的，应就争议部分协商解决，其余部分继续履行；若合同部分内容被撤销、解除或认定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内容的效力，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处置方需将争议情况书面报备国有资产监管部门。
竞买人恶意串通、弄虚作假、违规竞价的，其竞价结果无效，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处置方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禁止其参与处置方及其他后续任何资产处置项目，并将其违规行为通报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涉嫌违纪违法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本规则未尽事宜，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区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资产处置公告约定执行，若本规则与公告约定不一致，以公告约定为准；若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冲突，按监管部门规定执行。


